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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五题：撤回香港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提供自动化交易服务的认可 

2013 年 5月 29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五月二十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张华峰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

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于本年五月十八日公布，接获香港商

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商交所）的通知，表示鉴于其交易所带来的收入不足以应付

营运开支，决定交回它提供自动化交易服务的认可（认可）。鉴于认可自动化交易

服务提供者必须具备充足财政资源，证监会因此按规定撤回商交所的认可，并即

时生效。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是否知悉： 

 

（一）证监会于何时获悉商交所并未具备充足财政资源；及 

 

（二）过往有否其他的金融机构，因未符合有关的要求而自行放弃从事证券或期

货业务的认可或牌照；如有，详情为何；鉴于据报商交所主席曾表示，商交所会

于六月底前完成配股集资 1 亿美元以继续经营，已被证监会撤回认可的金融机构

是否可以自动复牌而无须重新申请牌照；如可，详情为何？ 

 

答复： 

 

主席：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于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公布，香港

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商交所）通知证监会，表示鉴于商交所带来的收入不足以

应付营运开支，决定交回其提供自动化交易服务的认可（认可）。认可自动化交易

服务提供者必须具备充足财政资源，以妥善履行其职能及责任。鉴于上述情况，

证监会已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98条，就撤回商交所的认可，发出正式通知。

撤回认可即时生效。证监会就此事在同日发出了新闻稿。 

 

  证监会于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就撤回商交所作为自动化交易服务提供者

的认可一事发表进一步的声明。证监会在声明中指出，证监会已就商交所在财务

事宜方面的涉嫌违规问题展开调查。鉴于所取得的证据显示涉嫌违规的问题事态

严重，证监会已将若干事宜转介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商罪科）。证监会表示会继

续有关的调查工作，并会与商罪科全面配合。证监会发出的两份新闻稿附载于本

答复，以供议员参考。 



 

  我明白张议员对这个个案的关注，但鉴于证监会及商罪科对事件的调查仍在

进行中，我现时并不适宜再就这个个案作进一步评论。虽然如此，在征询证监会

的意见之后，以下我会提供一些一般性资料，以供参考。 

 

  自动化交易服务提供者提供电子平台，供金融产品进行交易买卖或结算。一

般而言，认可自动化交易服务提供者必须具备充足财政资源，以妥善履行其职能

及责任。至于怎样才算充足财政资源，证监会须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自动化交易

服务预计的不时支出，这些支出则关乎交易平台的规模和特征，以及透过该平台

进行交易的市场。因此，当自动化交易服务的营运规模和特征出现转变时，其财

政资源的要求亦可能随之改变。 

 

  证监会的资料显示，过往未曾出现认可自动化交易服务提供者未能符合财政

要求的个案。 

 

  此外，就商交所的个案，张议员在提问中问及已被证监会撤销认可的金融机

构是否可以自动复牌而无须重新申请牌照。证监会指出，由于证监会及商罪科正

对事件进行调查，目前不适宜就涉及商交所的事宜发表意见。一般而言，当提供

自动化交易服务的认可一经撤销，日后就同一项认可所提交的申请会视作全新申

请处理。证监会会审视每宗申请的理据及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证监会掌握的

所有相关资料。对于持牌人，证监会亦一视同仁采取相同做法。 

 

 

 完 


